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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桃園縣桃園市公所辦理

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」，涉有未盡職責及效

能過低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桃園縣桃園市公所（下稱桃園

市公所）辦理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」，涉有未盡職責及

效能過低情事乙案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臚陳調查意見如次

： 

一、桃園市公所辦理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」之公園管理中

心興建工程，逕自變更為機關辦公廳舍使用，未符政

府採購法及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，核有疏失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：「在原招

標目的範圍內，因未能預見之情形，必頇追加契約

以外之工程，如另行招標，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

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，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，不能

達契約之目的，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 50%者。」都

市計畫法第 40 條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

應依建築法之規定，實施建築管理。」同法第 41

條前段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，其土地上原

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，除准修繕外，

不得增建或改建。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

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：「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

之用地類別、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，依附表之規定

。」建築法第 6 章亦有相關建築物使用管理之詳細

規範。 

(二)查桃園市公所於 90年 12月 10日完成系爭計畫之公

共設施用地徵收程序，嗣於 93 年底完成委外設計，

規劃開發興建公園（景觀、植栽、溜冰場、公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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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設施），其中新建 1 棟地面 3 層面積約 1,980

帄方公尺之管理中心，該公共設施用地經內政部都

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均維持原計畫(即公園用地)。惟

該公所為因應市政長遠考量，將管理中心變更為地

下 1 層地面 3 層之 2 棟建築物，一併規劃為清潔隊

、公園管理所、駐衛警察隊之緊急臨時辦公場所。

系爭工程於 93 年 9 月 30 日召開會議決議辦理變更

設計，因預算編列問題，公所嗣於 94 年 2 月 3 日始

正式簽辦變更設計。 

(三)經查，公所為使公園管理中心能符合都市計畫法相

關法令，爰於 97 年間個案變更部分公園用地為機關

用地，惟因公共設施用地開闢尚未達使用年限，考

量法令之適用性（土地法第 219 條、都市計畫法第

83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、第 49 條規定，若辦

理變更將有構成申請收回或撤銷徵收之疑慮），隨

即申請撤案。 

(四)次查系爭管理中心建築物工程之變更設計，其所增

加之預算金額雖未逾原主契約金額之 50%，然該變

更設計僅為因應市政長遠考量，以安置清潔隊、公

園管理所及駐衛警察隊等人員為主要目的，非屬「

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，未能預見之情形」，顯不符

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。 

(五)第查，該管理中心於 94 年變更設計前，未先完成土

地使用分區之變更，遲至 97 年始辦理變更公園用地

為機關用地，嗣因適法性之問題，隨即撤案。故該

管理中心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40 條、第 41 條及建築

法相關規定甚明。 

(六)又查，系爭公園管理中心之用地雖未完成變更，然

該管理中心目前仍由公園管理所 14 人、駐衛警察隊

35 人及清潔隊稽查組 10 人進駐，辦公人員達 50 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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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雖據該公所復稱，公園管理所其業務範圍為辦

理桃園市公園管理工作、駐衛警察隊其業務範圍為

維護桃園市公園綠地、清潔隊辦理全市環境衛生業

務(內含市轄公園)，系爭工程雖坐落於公園用地，

依據桃園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及桃園縣公園管理要

點，管理中心為管理公園必要服務設施云云，按管

理中心確為管理公園之必要附屬設施，然其管理之

範圍僅限於該坐落之公園，而非「全市公園」；上

述之公園管理所、駐衛警察隊及清潔隊稽查組，其

業務範圍均遍及全市之 75 座公園，非僅屬 1 座公園

，由該公所曾針對該公園用地變更機關用地一事可

知，管理中心顯非機關之辦公廳舍，違反都市計畫

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之規定自明。 

(七)綜上，桃園市公所辦理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」之公

園管理中心興建工程，違反政府採購法、都市計畫

法、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，逕自變更為機關辦公

廳舍使用，均核有疏失。 

二、桃園市公所未辦理無線電鐵塔工程之相關可行性評

估即冒然興建，完成後嗣因民眾抗爭，隨即拆除變賣

，無端浪費公帑，顯有不當。 

(一)查無線電鐵塔為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」工程之一部

分，其設置係配合公園管理所、清潔隊環境稽查組

及駐衛警察隊遷入辦公之需，稽查員需查察全市公

園、河川、自行車專用道、環境衛生等，為方便巡

檢之業務需要，每人均配有無線電及 PDA 設備，故

規劃設置無線電鐵塔中繼站，使通信能通暢並有效

管理員工出勤狀況及安全，設置預算新臺幣（下同

）1,834,610 元。嗣因民眾對電塔磁波是否會危及

身體健康有所疑慮，經管理中心周邊社區成立自救

委員會，向立法院、行政院、桃園縣政府等單位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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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抗爭，該公所雖召開協調會說明電塔磁波並不會

影響民眾身體健康，但未獲民眾接受，仍強烈要求

拆除。後該公所為考量民眾觀感及順應民情，故於

後續裝修工程辦理拆除。公所未編列鐵塔拆除經費

，僅於圖說註記「鐵塔拆除」為該期工程項目，由

後續裝修工程承商拆除，拆除之鐵件總重量為 1 萬

6,566 公斤，每公斤以 1.5 元計價，繳回市庫金額 2

萬 4,849 元。 

(二)綜上，桃園市公所於該鐵塔興建前，未辦理相關可

行性評估，僅因稽查員之業務需要，未考量民眾之

觀感與顧及民眾之權益，即冒然興建；系爭無線電

鐵塔興建完成後尚未發揮其應有之功能，嗣因民眾

之抗爭，隨即拆除變賣，造價 183 萬餘元之鐵塔，

竟以廢鐵之價格，僅賣得 2 萬餘元，無端浪費公帑

，莫此為甚。桃園市公所辦理系爭鐵塔之興建與拆

除過程，顯有不當。 

三、桃園縣政府對桃園市公所辦理「公 21 公園新闢計畫

」之審核不確實，顯未盡監督權責。 

(一)按桃園縣政府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興闢公園綠地及綠

化閒置公地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：「本要點所補助

之工程項目如附表。」其中附表詳列補助公園用地

之工程項目。又桃園縣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

8 條規定：「特別統籌分配稅款為支應各鄉（鎮、

市）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經費，並由各鄉（鎮

、市）公所研提支出計畫報送本府相關業務單位審

核、會勘、核定後，通知受分配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
納入稅課收入預算。」 

(二)查桃園市公所於 93 年 9 月 27 日函請縣府補助興闢

公 21 公園，經縣府於 93 年 10 月 14 日同意補助

2,500 萬元，此經費乃為補助興闢公園之費用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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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於 93 年申請核發建造執照，94 年 7 月辦理第 1

次變更設計，94 年 8 月 24 日向縣府工務局申請建

造執照變更設計完成後，於 95 年 4 月 26 日函文該

府城鄉發展局申請備查；96 年 4 月辦理第 2 次變更

設計，96 年 11 月核發使用執照。縣府所核發之建

造執照所載用途為管理中心、防空避難室及警衛室

，屬公園必要之附屬設施。 

(三)經查，公所於後續辦理裝修工程，復向縣府申請補

助 3,155 萬 9,000 元，其中 2,000 萬元補助款為縣

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（97 年 4 月核定），此補助

款簽辦支援方式為公所提出具體計畫概算，並敘明

屬緊急及其應辦之重大事項所需，由縣府業務主管

單位就案件之需求性、經費之合理性，並視公所財

力及預算執行率等，就權管之法令及經費簽註意見

，若無相關法令及經費可支用，則簽請長官裁示經

費來源，長官則依權責直接認定由特別統籌分配稅

款下支應。 

(四)桃園市公所於 93 年函請縣府補助系爭計畫時，縣府

雖依該縣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興闢公園綠地及綠化閒

置公地實施要點第 6 點附表規定而予補助，惟其後

公所於 94 年辦理變更設計，桃園縣政府於同年 8

月 24 日核准變更設計，公所於 95 年 4 月 26 日將變

更設計預算書圖及新增單價議價資料等送縣府城鄉

發展局審查，縣府於 96 年 11 月 2 日核發建物使用

執照。由此可知，縣府對公所申請變更設計之理由

：「因應市政長遠考量，以安置清潔隊、公園管理

所及駐衛警察隊等人員為主要目的」、「公園用地

卻以機關辦公廳舍使用」等情知之甚詳，卻僅依書

件資料審核即核發相關執照，且嗣後 97 年補助裝修

工程時，縣府雖知不符該縣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興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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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園綠地及綠化閒置公地實施要點第 6 點補助之項

目，卻仍以縣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加

以補助，然以簽辦時未知該以何種經費支應，故未

依縣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8 條規定辦理現

勘、落實審核。 

(五)綜上，桃園縣政府對桃園市公所辦理「公 21 公園新

闢計畫」，無論於補助經費、核發執照等過程，明

知該公所未依相關規定使用系爭管理中心，仍未以

實際情況而僅以書件所列加以補助及核照，縣府對

系爭計畫之審核不確實，顯未盡監督權責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洪昭男  

 

 

 


